
陕西省财政厅文件

陕西省财政厅关于调整
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用途的报告

财政部：

为规范和加强政府专项债券管理，提高专项债券资金使用效

益，避免债券资金闲置，防范政府债务风险，按照《财政部关于

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途调整操作指引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21〕

110 号）要求，我省汇总各市申请调整专项债券项目资金情况，

全省调整已发行专项债券项目 8个，涉及债券资金 11.85 亿元，

拟调整到 12 个项目。我省对拟调整安排使用专项债券资金的项

目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、债券偿还安排以及项目手续等情况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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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审核，本次拟调整的 12 个项目符合有关规定，已按程序报省

政府批准同意。现将我省专项债券项目和债务限额调整方案（详

见附件）上报备案。

下一步，我省将尽快按程序完成债券项目调整其他后续工

作，抓紧推进新项目建设。同时，坚持以不调整为常态、调整为

例外，举一反三，进一步抓细抓实专项债券项目储备谋划工作，

严格项目发行审核，强化资金使用监管，提高专项债券资金使用

绩效绩效，充分发挥好拉动投资作用。

附件：陕西省专项债券项目和债务限额调整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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